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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在台灣之現況探究 

壹、前言 

外籍配偶帶著各種不同的理由，遠離原生國家，來到語言、文化、風俗截然不

同的新天地，她們大多順從以金錢交易而來的婚姻，無聲無息的在大環境下生活。

然這種貿易式的國際通婚，真的能夠帶給她們幸福嗎？或是成為隱藏於社會角落的

定時炸彈，這是成為多元文化的台灣所須省思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主要透過文獻

對台灣外籍配偶發展背景、理論基礎進行探討，並訪談五名外籍配偶藉以探究外籍

配偶在台灣之發展現況。然欲探究這些問題前，本組組員在此先陳述本研究動機，

以佐證本組組員何以欲探究外籍配偶在台之種種現況。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隨著外籍配偶逐漸增加，其子女教養問題似乎已成為一門顯學，而這

一股移民潮顯然正逐漸改變台灣的風貌，本組組員對此現象頗有同感。本組組員蔡

主任回想一年前，他任教於雲林縣海邊某偏遠小學的一年級，班級學生有一位令村

莊頭痛的人物—小建，小小年紀就出現放火、偷竊、打架等偏差行為，探究其原因

小建來自於隔代且單親的家庭，大多仰賴祖母撫養，父親正服刑中，而母親就是來

自印尼的外籍配偶，因不堪祖母長期虐待，丟下兩名稚子偷偷跑回原生國，而祖母

又以教養父親的那一套來教養小建，溺愛、放縱的方式導致小建是非價值不分，因

之成為學校亟待輔導的對象。雖上述個案僅是學校教育的冰山一角，但卻凸顯外籍

配偶在台灣所遭遇的問題，他們顯然是台灣社會弱勢的一群，當教育單位在關注外

籍配偶子女教養議題時，是否應先對外籍配偶所衍生種種現象進行探討？藉以真正

解決他們的問題。 

二、名詞釋義 

本國籍人士不論男女，凡經由與非本國籍人士通婚，其婚姻的對象都泛稱「外

籍配偶」（李瑛，2006），而本研究之外籍配偶則包括大陸、印尼、越南等國籍。 

貳、台灣外籍配偶現象的發展背景 

欲探討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現況，必先對其形成背景有所瞭解，可以概分為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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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因素：一是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東南亞地區成為台灣夕陽工業的第二春；二

是台灣產業結構的衝擊造成農、漁民在尋找異性伴侶上的挫敗，許多人因而往東南

亞尋找婚姻的另一半；三是國際聯姻風氣的盛行。茲就以上三項因素詳細說明如下： 

一、國際貿易的影響 

隨著資本全球化，台灣逐漸被納入世界體系的一環，不僅是世界的主要出口貿

易國，同時也開始扮演世界資本輸出國的角色。但台灣經濟發展自 1980 年中期開始

遇到瓶頸，過去經濟發展所依恃的勞力密集及高消耗、高污染的工業，也隨工資上

漲及環保意識提高等因素，而成為夕陽工業。東南亞地區的低廉勞工與對外資的需

求，正好提供台灣地區各逐漸被淘汰工業的「第二春」。台灣資金外流始於 1990 年，

包括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菲律賓等四國，已成為台灣投資的新寵。誠如台灣駐

印尼經貿代表處官員說「在政府宣布南向政策（1994 年）之前，台灣人就已南向來

娶老婆了（夏曉鵑，1997a）。」 

二、台灣產業結構的衝擊 

台灣土地改革成功後的經濟發展，一直是犧牲農業來造就工業，1980 年代以

後，台灣逐步開放國外農產品市場更對已凋零的台灣農業雪上加霜。這種農業經濟

發展的結果使得一般農民的日常經濟越來越依靠非農業收入，而大多數的農、漁家

子弟也體會到在農村、漁村生活不易而紛紛往都市發展。即使年輕人願意留在鄉下，

但在高度工業化的發展下，海洋資源受到破壞的事件層出不窮，造成魚貨量逐年下

降，漁民收入相對減少。這種產業結構的衝擊，逐漸造成了農漁民在結交異性朋友

及婚姻上的挫敗（朱玉玲，2001）。尤其在漢人的社會中，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一個

男子必須完成「結婚、生子」等生命歷程才算是一個完整的人，也因此許多在台灣

娶不到老婆的台灣郎父母是最積極幫兒子湊成這段跨國婚姻的「推手」，希望透過娶

外籍配偶來達成傳宗接代的重責大任。 

三、國際聯姻的風行 

台灣外籍配偶的起始淵源，係 1970 年代末期至 1980 年代初期，部份退伍老兵

面臨擇偶困境，少數在台灣的東南亞歸僑是印尼、菲律賓、泰國及馬來西亞的婦女，

其中尤以華裔貧困婦女佔多數，這些婦女來台最早的已超過二十年（夏曉鵑，

1997a）。1994 年政府宣布「南向政策」，公開鼓勵台商到東南亞投資，但在此之前

台資就已外流，而隨著台資的外流，台灣男子娶外籍配偶的趨勢也逐漸升高，許多

以工、農、漁業為主的鄉村男子因社會與經濟權力的弱勢困境，間接影響他們在臺

灣的婚姻市場中難以尋找合適的結婚對象，而紛紛至東南亞地區尋找配偶（張貴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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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這些外籍配偶以華人子女與泰、印、越等人通婚的子女為主，只有少數是純

泰、印、越等國的血統，台灣男子多與東南亞國家的華人子女通婚，是因為彼此在

語言、文化風俗和生活習慣的差異性較小（夏曉鵑，1997a）。 

參、跨國婚姻的發展及理論基礎 

本小節主要介紹國際婚姻在全球的發展階段，並提出社會階級理論、同化歷程

理論與地理人囗學因素等三方面來解釋為何人們會選墿跨國婚姻。 

一、跨國婚姻的發展 

國際通婚在全球的形成及發展，依照時期來分為三階段：1960 年代以前的萌芽

期、1960 年代的形成期、1970 年代以後的發展期（Del,1994）。 

(一)1960 年代以前的萌芽期 

男女雙方透過信件的介紹方式而締結婚姻的例子在許多社會中由來已

久，大多經由親友、專業媒人或商業機構而認識，發展至今有「郵購新娘」

（mail-order bride）的稱呼出現。徵求新娘的個人性廣告文件始於 1818 年的

Lord Lucan，將介紹形式企業化則是出現在各媒體、雜誌和報紙的筆友社，

在 1964 年的 Prace the Czech Trade Union 報介紹了寂寞芳心（lonely heart）

俱樂部，此俱樂部提供速成的服務。最早的婚姻介紹所在 1939 年的英國成

立，服務的對象僅限於本國人；直到 1956 年在瑞士成立的婚姻介紹所，開

始有德國、北歐地區等外國人加入；大部分的婚姻介紹所原本是為了某些種

族所設立的，如移民弱勢團體，最明顯的是美國的婚姻介紹所的起源，是為

了服務義、愛爾蘭、波蘭、猶太人、德、中國人等失婚者而設立，此時已具

有國際通婚的雛形。 

(二)1960 年代的形成期 

1960 年代開始有國際婚姻仲介業，這是由於急速工業化、都市化、國際

生育率的改善、社會人口的改變等，導致對媒介服務的需求增加，期間因為

受到科技的改善而有增加的趨勢，如電腦改善了溝通系統等。電腦擇友始於

1960 年代早期的美國；不久，英國也產生在兩年半期間，電腦擇友的人數成

長六倍；同時期，德國以擁有全世界最大的電腦擇友機構自豪，電腦擇友頓

時成為一商業契機。以電腦擇友為通婚管道的方式並沒有使傳統的筆友社或

交友俱樂部式微，反而是使得通婚管道更多元化、媒介生意益加蓬勃。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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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男性都可以自由選擇電腦擇友、傳統的交友方式或兩者相連結的認識方

式。 

(三)1970 年代以後的發展期 

在 1970 年代後，媒介機構如婚姻介紹所和交友俱樂部開始發展出不同

的方式和服務，它們將女性對象鎖定為亞洲或較貧窮的歐洲國家的女性，並

且以男性顧客的喜好為主，服務以供、需為前提，經營方式愈來愈商業化。

1975 年後，以亞洲女性和西方男性為市場的MOB（mail-order bride，郵購新

娘）介紹所迅速增加，而此類型的 MOB 介紹所最早成立於美、西德及菲律

賓，之後澳、英跟進。從 1980 年代晚期開始，日本也出現一種在鄉村地區，

由地方政府與婚姻仲介商合作的安排式的婚姻（arranged marriage）制度。政

府和婚姻機構負責介紹亞洲國家的女子嫁到日本來，幫助鄉村地區娶不到老

婆的男人完成終身大事（唐文慧、蔡雅玉，1999）。同時，台灣地區也因「南

向政策」而與東南亞地區有接觸機會，在台商的仲介下，使得漁村、農村等

台灣邊陲地區中娶不到媳婦的男子亦逐漸跟進此國際通婚的浪潮中（夏曉

鵑，1997a）。 

MOB婚姻介紹的興盛並不是一孤立的發展，而是牽連著全球社經和政治的發

展，如 MOB 婚姻介紹興盛的這段時期也是歐洲結束對亞洲勞工和移民的開放政策

。女性願意接受國際通婚的原因，則又以經濟因素為主要考量，夏曉鵑在研究美濃

地區的印尼新娘時，曾指出印尼新娘願意遠渡重洋嫁來台灣，除了因為台灣經濟發

達的吸引力外，原鄉的生活赤貧及一夫多妻的習俗更是她們想離開印尼的推力（夏

曉鵑，1997a），在所有的推拉因素中，經濟因素為其願意捨棄熟悉的原居地而遷移

至異鄉的主要因素。正如 Fan & Huang 所說的女性透過婚姻而移動乃是為尋求提升

空間的階級組織，此支持「婚姻是經濟策略」的觀點（Fechner,1998）。 

Ishii（1996）也指出，經濟因素是主要的誘因，使得亞洲貧窮國家的女性，希

望能夠嫁到日本來，以便獲取較好的生活（引自唐文慧、蔡雅玉，1999）。然而，若

單從兩地經濟、社會文化等環境因素來解釋外籍配偶現象的產生，似乎過於簡單，

而忽略了移民限制、接觸來源等中介因素和個人因素的影響。在接觸來源上，1980

年代初期之前，台商還未去東南亞地區投資時，外籍配偶的數量明顯偏少，隨著台

商與東南亞地區的接觸頻繁，外籍配偶的數量日益增多（夏曉鵑，1997a）。正如唐

文慧和蔡雅玉（1999）認為台灣地區的越南新娘現象，是台灣地區在全球化資本移

動的浪潮下，社會所產生的一種新的異國婚配模式（唐文慧、蔡雅玉，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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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研究指出，亞洲女性的婚姻遷移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社會網絡的支

持，許多女性依賴這種非正式的管道來得到資訊與支持，達到遷移的目的與好的結

果（王宏仁，1999）。外籍配偶在台人數的增加，除了以推拉理論來說明使得東南亞

女性願意捨棄熟悉的原居地，移居到經濟較佳的台灣外，更顯現出台灣地區與東南

亞地區在國際間政經結構位置與轉變，這樣的全球化資本移動所伴隨的女性人口遷

移與異國婚配的特殊現象，對於台灣社會的家庭關係、婚姻型態與性別比例等勢必

造成深遠的影響。 

二、跨國婚姻的相關理論 

學者們傾向以社會階級理論、同化歷程理論與地理人囗學因素等三方面來討論

人們為何選擇跨國婚姻（劉美芳、鍾信心、許敏桃，2001）。 

(一)社會階級理論 

社會階級理論支持者（Hall,1999）表示跨國族通婚是打破社會層級藩籬，

促成階級流動的方式之一，且其間的流動對於雙方均有正向誘因。低階層可

藉由與主流文化的配偶結合得到階級提昇的好處，而主流文化這方亦可由配

偶處得到原社會中無法獲得的成就感。 

(二)同化理論 

至於同化歷程理論，多數學者同意跨國婚姻是少數族群進入主流文化時

自然發生的歷程（Fechner,1998）。Rangel引用社會學家 Gordon在 1964 年所

提出的三階段同化歷程模式描繪跨國婚姻形成的假設；第一階段，個體開始

調整自我習俗以適應主流，稱為文化同化階段。接著的結構同化階段，則指

兩文化之個體彼此往來形成進入最後階段的機會---婚姻同化歷程。當非主流

文化族群愈能以主流文化為導向或減少與自我文化接觸時，則愈能被主流文

化接受（Del ,1994）。 

(三)地理人口學因素 

在地理人囗學因素影響人們選擇跨國婚姻上有兩個部分。一是由於境內

適婚男女性別的比率不均造成供需的問題；再者便是在兩不同族群的人在某

些地點或時間接近度高，則有較可能發生跨國婚姻的機會（Hall,1999）。而此

兩者其實有密切的關係，形成加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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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外籍配偶現況分析 

台灣的國際婚姻現象造成大量的外籍配偶，處於社經地位劣勢的男性，受到婚

姻排擠的影響，台灣的女孩不願意下嫁，而外籍配偶為他們帶來新的希望，也許各

取所需，台灣的男士因而獲得家庭婚姻功能，外籍配偶也滿足自己的經濟慾望。但

事與願違，異國婚姻在文化生活與溝通不良的情況下，悲劇也不斷地上演，形成台

灣另一個社會問題。本節擬從以下問題來探究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現況。 

一、子女教養問題 

外籍配偶來台約半年至一年懷孕之比例頗高，短時間內要讓新娘完全熟悉語

言、融入本地生活是有困難的，故下一代的教育問題就會因母親的適應狀況而有所

延誤，夏曉鵑（1997b）就指出身處異國的外籍配偶，常因語言及文字的隔閡，造成

教育第二代的一大障礙。而賴建達（2002）也認為父母源於不同文化背景，故管教

子女態度也南轅北轍。此外，陳源湖（2003）也指出，夫家常無法忍受配偶以其母

國語言教養其子女，因此，子女教養成為對外籍配偶輔導之首要課題。 

二、語言隔閡問題 

語言是溝通之基本要件，語言溝通的障礙，不僅造成人際溝通的侷促，也可能

影響外籍配偶的人格發展。由異地嫁來的新娘對於台灣的先生、家庭只有模糊或錯

誤的認識，而語言是決定能否溝通的重要因素，一旦語言無法順暢溝通，文化、理

念差異無法解決，延續的婚姻、家庭等問題便陸續發生（潘淑滿，2004）。  

三、工作權及就業問題 

外籍配偶來台後多半都想要能夠趕快進入就業市場，賺的錢一方面可以貼補家

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自己零用，但往往會碰上老闆的刁難或工作證等問題而未能如

願工作，被遣送出國之結果，造成家庭更大的衝擊，社會問題因此產生（引自李瑛，

2006）。 

四、社會認定問題 

「外籍配偶」迄今仍被視為次等公民，從小社會層面來說，親朋鄰里對「外籍

配偶」的態度是否友善，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他們適應台灣當地文化；從大社會層面

來說，社會必須負起城鄉不平衡發展以致造成留鄉青年結婚不易的責任；因此，社

會其實有責任給予外籍配偶與台灣公民同等的福利，例如基本教育及健保（潘淑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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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五、外籍配偶在華居留定居、國籍取得及相關法律問題  

根據賽珍珠基金會（2005）的分析，外籍配偶除涉及外國人居留、戶籍、國籍

法律外，也會涉及一般人身財產法律的問題，因新娘及其先生對相關規定大多不瞭

解，常常導致外籍配偶應享有的權利福利受損。另外，外籍配偶也經常有離婚相關

法令及監護權求助的問題，但他們常常不懂延用法令以保護他們自己。 

六、跨文化的調適問題 

多數外籍配偶由仲介介紹類似買賣婚姻，使得無感情基礎的婚姻關係更加薄

弱，因而產生許多連帶性的問題，包括飲食習慣、生活習俗、夫妻關係、子女教養、

婆媳關係等文化差異，各方面顯示外籍配偶是弱勢中的弱勢，如何增進不同文化間

的相互瞭解與尊重，減少生活中的衝突，也是外籍配偶學習的重要一環（李瑛，

2006）。 

伍、實例探討 

為呼應前述研究動機所提及的個案，本組組員決定以雲林縣境內的五位外籍配

偶為訪談對象，訪談對象皆為蔡主任服務學校外籍配偶家長的朋友們，因本組組員

在教育研究院籌備處受訓，乃透過電話方式進行非正式的訪談，其目的是為了使他

們在輕鬆自然的氣氛下真切表達他們的想法，而有關訪談內容略述如下：  

一、訪談 A-大陸新娘 

A民國 85 年嫁到台灣，當時 25歲，在大陸是大學法學院畢業，具英文寫作閱

讀能力，大學畢業後擔任司法官一職，父親是公務人員，母親是幼稚園老師，加上

她的工作職位，在大陸是屬白領階層，83 年父親過世，四個弟弟尚在就學，母親微

薄薪資無以支付，在台灣親友介紹下認識目前的先生，男方提出以 20萬人民幣當聘

金（相當台幣 60萬），適逢女方遭大學男友拋棄，在失戀情況下，又遭父親過世，

弟弟尚未獨立和完成學業，60 萬的聘金她要工作 20 年，家庭的經濟因素及金錢的

誘惑下（聽媒人說男方有相當的家產），一來可改善家庭，協助弟弟完成學業，就毅

然決然嫁給大她 20歲的台灣郎。 

一到台灣才知道先生已離過婚而且有一個 20歲的智障兒，雖是機車店的老闆，

卻成天嚼著檳榔，叼著煙，剛開始溝通上有些困難，但自從女兒出生後似乎成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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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倆的溝通橋樑，雖然先生跟自己的素養相差太遠，但漸漸欣賞他的優點，先生有

他豐富的社會經驗、人際關係、生活上的技能，也同意她外出工作（因自己的學歷

及英文能力），找工作還不太困難，公婆已過世，生活上還頗自由，自己賺的錢都寄

回大陸，先生不會阻止干涉，很疼小孩，也很在乎她，這是她感到最安慰的。 

二、訪談 B-越南新娘 

B 經由仲介介紹，19歲嫁到雲林縣的鄉下，先生已 48歲，80歲的婆婆常因越

南媳婦語言的不通，飲食口味的不合，婆媳常發生衝突口角，加上自己不識中文字，

剛生孩子時除無法按說明沖泡牛奶或餵孩子吃藥之外，而隨著孩子的長大入小學，

在教養上更顯得力不從心，造成許多的困擾。此外，婆婆每逢初二、十六拜拜的習

俗，令她頗不能適應，不一樣的宗教文化，常為她帶來困擾。而公公在去年不幸仙

逝，婆家奢侈的排場，更令她覺得頗為浪費。 

三、訪談 C-越南新娘 

C 形容自己在台灣的婆家是免費的外勞，談到自己拿到身分證後即想離婚，先

生大她 20歲，嫁過來才知道公婆中風長年臥床，飲食、洗澡、大小便，皆須人處理，

加上小姑離婚帶回 3 個小孩，要她照顧料理，又要到田裡工作，先生不准她懷孕，

經濟負擔太大養不起，做事動作太慢，常遭來先生的怒目相視，甚而拳打腳踢，覺

得自己沒有未來，急得想離婚脫離這一切。 

四、訪談 D-印尼新娘 

D現已離婚正準備回印尼，結束這一段像商品般被人販賣挑選的婚姻，20歲嫁

到台灣，先生內向寡言，剛嫁過來因語言差異和工作證的問題，無法出外工作，只

能幫婆婆帶小孩賺錢（婆婆是褓母），賺的錢全數交給婆婆，婆婆聽信算命看相結果，

說自己將為婆家帶來不祥，執意要她離婚，當時已懷孕兩個月不得已拿掉，心灰意

冷之下結束這場婚姻。 

五、訪談 E-越南新娘 

E 結婚半年因生不出孩子被公婆要求離婚，因仲介介紹，嫁到台灣才知道先生

是智障，洗澡還須人幫忙，公婆催促她快點生小孩，甚至租A 片要兒子看，晚上不

到 8 點鐘即催促著她進房睡覺，因先生的關係讓她無法達到公婆的要求，在公婆要

求離婚時，才由鄰人得知，她並不是第一個，先前的兩個也是同樣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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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的共同心聲—訪談心得 

本組組員透過訪談發現這些外籍配偶在嫁入台灣後，都有一些共同的問題，這

些問題背後，顯然與他們生活背景有著很大的關係，因此本組根據訪談後發現的問

題歸納出如下的心得： 

一、文化生活習俗適應方面 

(一)婚喪文化習俗 

台灣的婚宴習俗，讓初到台灣的外籍配偶真是大開眼界。尤其喪事方

面，台灣人的守靈、哭喪、送葬的大排場，讓他們覺得很浪費。從越南印尼

新娘口中得知，仙逝的親人雖遵循一些習俗，但經濟開銷仍是「從儉」二字，

尤其生病的老人，一旦經濟無法負荷，便置放在家中等待自然死亡，並沒有

台灣老人這般幸福！ 

(二)拜拜的習俗 

最讓人奇怪的就是燒香拜拜這件事了，每月農曆初二、十六及固定的節

日的拜拜，台灣民眾的重視和虔誠，外籍配偶雖不解其意，但多數都會接納

和模仿，祈求神明保佑遠來的自己和遠方的親人。 

二、婚姻生活適應方面 

(一)夫妻相處 

娶外籍配偶的台灣男士，因為雙方往往相識幾天就匆匆結婚，女方對夫

家的情況根本一無所知，有些甚至媒人仲介有意欺騙隱瞞實情，造成有些越

南印尼新娘來台後有如受騙，因此在日後出現夫妻相處不良也是正常的。 

(二)良性溝通互動 

婚後與外籍太太的溝通是非常重要的，怎樣引導外籍太太適應來台後的

生活，則考驗著每個台灣男士的智慧和態度，夫妻間能良性溝通互動的家庭

也會有美滿的婚姻，若以經濟情況、成長環境、年齡差距拒絕與外籍太太溝

通，會更加孤立這群遠嫁的女孩，日積月累造成這群女孩「心扉深鎖」。 

(三)適時的關懷鼓勵 

「想家」是每個外籍配偶共同的心情，特別是想起家中的父母時，又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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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辦法回去，喪失原來家庭的支持，遠離親朋好友與熟悉的環境，那種心情

如撕裂般的痛，哭是他們常有共同的表現，另一半適時的安慰，同理理解，

適時的關懷鼓勵，將更能幫助外籍配偶適應認同環境。 

(四)婆媳相處 

婆媳間相處也看得出婆婆對外籍配偶的輕視，瞧不起他們是來自落後貧

窮的國家並認為她們是花錢買來的，相對台灣的媳婦，妯娌之間的對待，更

感覺出婆婆的輕視！加上剛嫁過來幾年，尚未拿到身分證無法外出找工作，

只能在家生小孩、做家事，侍奉公婆，公婆眼中視為消費者，在婆家根本沒

什麼地位可言！ 

(五)子女的到來與教育 

子女的到來讓外籍配偶與夫家更緊密的連結在一起，進而保障自己在夫

家的地位，但外籍配偶語言文字的障礙，在子女教育方面最感困擾，尤其是

課業的指導，即使自己在當地受過教育，來到台灣也等於是文盲，一切從頭

學起。 

(六)家族的融合 

許多外籍配偶都有相同的感嘆，「我和先生之間生活的小事」家族的人

都知道，可見台灣家族觀念的重要，來自兩個不同國度的家庭，基於個體的

不同特質，要生存就要互相尊重，因為家庭生活中互相融合、互相尊重是不

分國家民族的！ 

三、就業方面 

不管來自哪一個國度的外籍配偶，就業問題幾乎是最關心的事，因為要長期居

留下來，就要找點事做，有一份收入，以改善家庭或給子女好的教育，外籍配偶藉

由工作認識社會，結交朋友，加上台灣最低工資（大約 15000元）的刺激，雖不多

但對外籍配偶來說，在故鄉可生活一年了！ 

四、各方面的適應問題 

環境和人際互動是最好的學習素材，很多外籍配偶來台都會積極地挑戰語文的

障礙，努力學好台語，希望與更多的人溝通，使更多人能正面看待自己，即使有許

多的不適應，還是努力地生存著，不管在哪裡生活？和什麼人結緣？也許生活本身

就潛藏許多的磨難，又何止於遠嫁而來的外籍姊妹。相信只要熱愛生活，感恩待人，



310 104期候用主任專題研究集 

 

相信這塊土地將會回饋給我們一片溫馨。（一位外籍配偶的心聲感想） 

五、外籍配偶對未來的期許 

說到期許近乎奢求，只能道出心中的感受，時間會增長人的認知，也會淡化遭

受到的許多不愉快，希望離鄉背井來到這個家以後，能回歸到人的生活，更希望台

灣政府能施以柔性政策對待我們，非政府組織能給予更多的協助和輔導，日子長長

久久，不管是台灣人的女兒抑或是外國人的女兒，嫁為人妻後均為「夫家的媳婦」，

所受的關愛和尊重應該是相同的。 

陸、因應之道 

本組透過文獻分析法與訪談結果，針對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現況提出如下的因應

之道： 

一、政府應重視其教育權開設「外籍配偶識字班」 

民國八十八年一月台灣省政府教育廳下達二十一縣市政府「可受理外籍新娘就

讀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但早在幾年前就已有不少來自東南亞的外籍配偶在國小補

校或成人識字班中就讀。而最近幾年的教育更強調「識字」，這點對於她們而言更具

迫切性，因為台灣是文字社會，識字是獲取其他資訊和技術的先決條件，也是拓展

社會生活的重要工具。 

二、外籍配偶子女入學教育部優先輔導 

外籍配偶來臺生兒育女衍生出的子女教育問題，教育部決定列為教育優先區中

的優先教育對象，要求學校必須成立資源班，特別輔導外籍配偶子女，並補助外籍

配偶子女偏多的縣市設立幼稚園，提供外籍配偶子女即早接受學前教育，使他們提

早進入學校教育系統，以彌補家庭教育之不足。 

三、外籍配偶應強制語言學習  

為減少外籍配偶來台產生種種不適應，對於來台之外籍配偶應實施強制性華語

教學，透過仲介公司的服務、成人教育的開放，規定擁有基本語言能力為取得國籍

條件，讓他們強迫自我學習，並加入實用課程，減少外籍配偶生活適應及資源取得

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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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外籍配偶加強婚前後教育  

政府單位應訂定法令強制規定結婚移民至中華民國境內時，異國家庭雙方必須

上異國婚姻相關課程四至八小時，以減少家庭成員相處問題。政府或民間亦可編印

有關「異國婚姻家庭」衛教資訊與社會資源參考資料，提供異國婚姻家庭於日後面

臨問題時能尋求解決途徑。 

五、加強對仲介公司的輔導 

不法的仲介公司將外籍配偶當人口販賣，「假結婚、真賣淫」的實例時有所聞。

警政及相關單位應加強取締非法仲介公司，例如加強語言訓練及婚前教育來降低婚

後之問題。此外，政府也應制訂相關法令約束婚姻仲介公司或仲介商之立案，去蕪

存菁，使良莠不齊的仲介公司或商人無法立足，減少居留、婚姻家庭事件紛爭。 

六、政府應確實掌握外籍配偶人數 

目前頗多社會福利機構開始服務外籍配偶，但未出面尋求協助者才是令人擔心

的一群。政府單位需徹底掌握外籍配偶來台初期所在地並定期查訪，以隨時掌握其

動態，以判斷是否有需協助的情況。 

七、成立制度化的「生活適應班」 

為了讓遠度重洋來台的外籍配偶能順利適應家庭生活，建議政府應有系統性的

成立「生活輔導班」，以協助外籍配偶克服語言上的障礙，幫助其適應新的生活。內

容如：包粽子、手工藝學習、文化民俗介紹、生育及優生保健之道、認識台灣、參

訪各項社會福利設施建設，以瞭解相關社會資源並建立外籍配偶本身的社會支持系

統。 

八、各縣市區公所設立外籍人士服務處 

政府應在各縣市區公所設立外籍人士服務處，特別是中南部地區，在服務處安

排生活適應、婚姻、語言、醫療、法律等課程，提供給外籍配偶所需的資訊，協助

外籍配偶很快融入社區生活。 

九、正視家暴問題與家庭暴力資源連結 

外籍配偶常成為婚姻暴力的犧牲者，基於保障其人權，我們要求政府應針對外

籍配偶設計家暴訊息手冊，以多種語言提供必要的資訊，包括求助機構及社工單位。

另外成立家暴轉介中心以建立緊急救援系統，訓練來台較久之外籍配偶為受暴者提



312 104期候用主任專題研究集 

 

供翻譯服務，藉由外籍配偶的實務參與，一方面有助於提高外籍配偶的工作機會，

並有效地連結成一個互助支持系統。 

十、保障子女監護權及探視權 

由於部分外籍配偶在離婚後，因為未取得居留權而需返回母國，所以法官在裁

判小孩監護權時，往往以國籍作為子女監護權的裁判標準，而結果是爸爸獲得小孩

監護權，忽略了外籍配偶享有小孩監護權的權利，偶而她們想探視小孩也常常遭男

方拒絕，使得她們的探視權遭到侵害，政府應予以重視並改善其基本權益。 

十一、保障工作權、職業訓練及就業輔導 

目前工作許可制度並無法真正解決外籍配偶就業的問題，民間及政府單位應可

合作方案，開放讓外籍配偶接受政府職業訓練，並藉由工廠或有意願聘僱外籍配偶

的單位作一轉介及媒合，也可削減在外非法工作之外籍配偶。因此應可： 

(一)提昇大陸新娘的工作權益：肯定大陸新娘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後，得享有任公

務人員的權利，政府應修訂「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入籍未滿 10年，不得擔任軍

公教」的規定，還給這些大陸新娘公平的機會，真正落實其人權。 

(二)保障外籍配偶的工作權益：外籍配偶往往因為沒有取得工作證，而被警察以

非法工作的名義拘捕到收容所或遭罰款數萬元的懲處，因此為保障外籍配偶

的工作權益，我們建議具有結婚證書、戶籍的外籍配偶就得以領有工作許可

證，以提供適當的職訓及所需的就業服務。 

十二、建立學歷認證辦法 

外籍配偶在母國有一定的教育程度，有些甚至高達大學及研究所程度，然而因

其教育程度在台並不被認可，因此無法找到其學經歷能及之適當工作，因此建議政

府建立東南亞及大陸人士之學歷認證辦法。 

柒、結論 

本研究根據文獻分析法及訪談結果做出以下結論： 

一、人口的質地的改變和文化上的衝擊 

自從引進外籍配偶，台灣已進入前所未有的民族大鎔爐時代，其影響極為深

遠，不但改變人口的質地，而且勢必產生文化上的衝擊，愈能即早面對因應，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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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愈能降低。 

二、外籍配偶子女的教育問題 

外籍配偶的下一代逐漸增加，我們應讓這些孩子能順利地融入台灣社會，長大

後蔚為國用，是當前教育重要的一環。「為天生我才皆有用，他人愛子皆如予」畢竟

這些孩子，也是台灣未來重要的成員之一。 

三、社政單位能多加關心、輔導、交流資訊 

同時也期望社政單位能多加關心、輔導、交流資訊，以避免有凌虐、家庭暴力、

自殺等案件的再發生。外籍配偶勇敢的遠嫁他鄉，所期待的不外乎是家人的疼愛與

對待，也期望長輩們能將之視如己出。並呼籲外籍配偶們，絕不能用自殺來解決問

題，台灣社會上有許多的婦女團體或社政機關都能提供協助。相關的仲介團體更應

在媒介其來台時，提供其求助輔導的資訊，使外籍配偶所衍生的問題得以預防及消

弭，快快樂樂的過著美滿的台灣婚姻生活。 

捌、建議 

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法和訪談結果，針對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現況提出以下的建

議。 

一、對政府部門的建議 

(一)設立類似「移民局」機制 

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因缺乏「新住民介紹」（Orientation）課程計畫，以

致於產生許多生活適應方面的問題。因此，我們建議政府部門應設立類似「移

民局」機制，以當地語言印製成手冊或錄影帶於各國在台辦事處發送給這些

移民女性，幫助外籍配偶在來台之前，即認識基本的生活須知、工作權益、

居留權與戶籍申請辦法、家庭暴力問題等相關訊息。 

(二)打破外籍配偶的同化主義 

研究發現，一般國人面對外籍配偶仍存在著許多偏見。因此，他們是處

在一個很不友善的社會環境。政府應以「同化」為基礎的政策來對待這些新

成員，例如取消居住未滿五年外籍配偶不能拿到身分證、全民健保必須拿到

永久居留權才能加入的禁令，積極促進本土社會與新成員的交流，彼此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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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尊重、雙向、共生等原則來進行，使台灣發展出嶄新而有創意的多元文

化。 

(三)建立社區支持網絡，協助生活適應 

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因缺乏社會支持系統，以致於求助無門，造成許多

家暴、離婚等悲劇。因此，外籍配偶及其家人、配偶都需要接受相關的教育，

包括婚姻關係中兩性的互動、婆媳相處、語言訓練、社團活動、健康、就醫、

嬰幼兒養育，甚至家庭暴力問題、相關福利等等，並建立社區的支持網絡，

以獲得衛生與社政單位更多的關懷與照顧。 

(四)約束大眾媒體秉持客觀、公正 

研究發現，一般國人把外籍配偶視為「次等公民」，也許可能是接受來

自報章媒體的誤導。因此，大眾媒體應多採錄異國風土民情等相關節目，讓

民眾認識異國文化的多元性，並學習尊重彼此包容差異，以客觀、公平態度

據實以報，並鼓舞民眾配合政府政策，共同協助異國婚姻家庭生活適應、婚

姻適應與社會適應。 

二、對學校教育的建議 

(一)學校應辦理親職、兩性、婚姻、倫理、家庭資源與管理等家庭教育事項 

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在兩性、婚姻、家庭等都出現不適應的現象，因此

學校應辦理親職、兩性（含婚前）、婚姻、家人關係或倫理教育、家庭資源

及管理、父職教育（男性成長教育）及其它家庭教育活動等，並要求學校針

對外籍配偶家庭教育等新興議題投入更多的資源與研究，期能使外籍配偶引

起之家庭問題能得到協助之管道。 

(二)學校應辦理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師資研習及參考教材研發，並將教材上網

資源分享，提升教學品質 

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因不識字及語言差異，產生生活不適應的問題。因

此學校單位應辦理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師資研習，培訓專長種子教師，以

協助外籍配偶學習。此外，專長教師也可根據自己授課外籍配偶程度，自己

研發教材，並將教材建檔上網，以達資源分享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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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應將外籍配偶子女之教育輔助納入教育優先區計畫，並加強輔導其子女

之學習生活 

研究發現，外籍配偶家庭因經濟能力的弱勢、文化上的弱勢，形成了學

習的弱勢情形之發生。為了預防上述情形之發生並協助其就學，學校單位應

將外籍配偶子女之教育輔助納入教育優先區計畫，如辦理親職教育、課後學

習輔導、開辦國小附設幼稚園、充實學童午餐設施等，儘量讓有需要之外籍

配偶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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